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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民政局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贺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 2016年政府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和公开情况统计报送有关工作的通知》要

求，现将我局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2016 年，我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坚持把

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将公开透明作为依法行

政的基本要求，由专人负责全面梳理本单位主动公开事项，切实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基本目录的信息发布。成立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由王秀花局长任组长，张海军副局长任副组长，

张丽茹、哈瑞云、张璇为成员，同时指派专人参加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工作会议及业务培训，确保机构到位、责任到人。



二、多措并举，确保落实

（一）（一）（一）（一）提升业务水平，主动公开信息。提升业务水平，主动公开信息。提升业务水平，主动公开信息。提升业务水平，主动公开信息。多次组织局机关干部

职工尤其是具体经办人进一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及其实施办法。通过贺兰县政务公开网站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2016 年我局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126 条，主要公示的

政策法规有《银川市特困人员供养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解

读》、《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办法》、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宁夏最低生活保障

审核审批办法》、《关于调整高龄低收入老年人基本生活发放标准

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通过政府信

息公示网发布部门动态信息 150 条，内容涉及老龄、低保、医疗

救助、救灾救济、优抚安置、婚姻登记、殡葬管理、救助管理等

多方面；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20 次，解答了群众低保发放问题及

婚姻登记问题，参加政务公开工作会议 1 次；2016 年全年我局未

收到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依公开申请，未处理一件行政

复议和行政诉讼，也未收取任何依申请公开工作费用。

（二）强化部门配合，建立工作机制。（二）强化部门配合，建立工作机制。（二）强化部门配合，建立工作机制。（二）强化部门配合，建立工作机制。为有效整合资源，我

局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汇总机制，有关科室按月报送信息资料，办

公室梳理汇总进行筛选，然后将重要信息通过银川政务 VPN 客户

端公布至政务公开信息网。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涉及办公室、

救灾救济、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事务、基层政权、民间组

织管理、老龄办、低保中心、殡葬管理、临时救助等部门。为使

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更加完善，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做好低保救助和高龄津贴发放信息公示。我局每月中旬对低保

救助和高龄津贴发放名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进行公示，2016 年



全年为城乡低保 7635 户 10335 人，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及各类补

贴 4721.5 万元，为城乡 80 岁以上高龄对象 1685 户 1719 人累计

发放高龄津贴 1013.6 万元；为 75-79 岁高龄老人 1130户 1160 人，

发放高龄补贴 396 万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积极公示医疗救助信息。2016 年我

局城乡医疗救助共 2773 人，发放医疗救助金 607 万元。其中一站

式医疗救助 1861 人，支出 101.14 万元。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积极公示临时救助

信息。在政府信息公开网对特殊困难的城乡居民进行临时救助公

示，累计救助 4809 人次，发放资金 384.35 万元，较好地解决了

困难群众因灾、因学、因祸等突发性、特殊性原因造成的家庭困

难。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工作信息公示。

在政府信息公开网对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三无人员进行救助公示，

截止目前，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282 人，其中集中供养对象 190 人，

分散供养对象 87 人，共发放五保供养金 485.7 万元。有城市三无

人员 44 人，共发放生活救济 34.49 万元。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做好孤儿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信息公示。每月中旬我局在政府信息公示网对孤

儿及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信息公示，2016 年我局为 128 名孤儿（其

中：事实无人抚养的孤儿 115 人，父母双亡的 13 人），共计发放

孤儿养育津贴 82.46 万元；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69 人，发放救助金

19.8 万元。六是六是六是六是公开公示各项优抚政策和资金发放情况。在政府

信息公开网对优抚对象和伤残军人进行救助公示，2016 年我局为

175 名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抚恤金 69.7 万元，为 51 名伤残军人发放

抚恤金 60.3 万元；为 65 名重点优抚对象和伤残军人发放医疗救

助金 14.84 万元；为 322 名 60 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生活补

助 26.35 万元；为 69名退役军人发放临时生活救助金 17.85 万元。

（三）梳理权力清单，提高信息公开服务质量（三）梳理权力清单，提高信息公开服务质量（三）梳理权力清单，提高信息公开服务质量（三）梳理权力清单，提高信息公开服务质量。我局建立公



示公告栏，每月对低保、医疗救助、优抚安置、殡葬管理等资金

发放情况进行公示，安排专人负责梳理我局权力清单，经梳理，

我局涉及行政审批 5 项、行政处罚 25 项、行政强制 2 项、行政给

付 29项、行政检查 8 项、行政确认 6 项、行政奖励 1 项、行政裁

决 1项、其他类 14 项，其中行政给付类包括：生活无着流浪乞讨

人员的救助、孤儿养育津贴的发放、退役士兵接收、安置、一次

性自主就业补助金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城乡医疗救

助金发放、特困人员供养金的发放、临时救助资金发放、民办养

老机构一次性开办补助及运营补助发放、75 岁以上高龄老人津贴

发放、低保对象子女高等教育阶段帮扶资金发放、城乡低保户和

部分优抚对象冬季采暖补贴资金发放、在乡复员军人补助发放、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发放、

残疾军人抚恤金、医疗救助金发放、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期定量

补助发放、享受参战（参试）退役人员生活补助发放、烈士褒扬

金和现役军人(民兵、民工、见义勇为人员死亡后一次性抚恤金给

付、烈士祭扫差旅费、食宿费用等给付，重点优抚对象医疗救助

给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60 周岁农

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救助给付、为年满 60 周岁城市和农村无工

作的烈士子女定期补助给付、退役士兵优待金给付、困难群众殡

葬救助金发放、灾后过渡性救助金发放、受灾群众冬春生活困难

救助金发放、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发放、老年人优待证办理，共计

29 项；行政确认类包括：收养登记、婚姻登记、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审定、特困人员供养待遇确认共计 4 项。为方便群众，我

局安排专人编制《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指南》《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流

程》,确保办事群众了解我局相关业务，提高办事效率。



（三）（三）（三）（三）争取业务指导争取业务指导争取业务指导争取业务指导。。。。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我局曾面临

公开程序不熟、公开内容不明、涉密内容难以辨别等问题。为此，

我局加强对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工作人员加入到

贺兰政务公开工作群，加强与技术工作人员的沟通学习，确保了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顺利进行，逐步提高了公开工作的质量。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6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加强了财政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信息公开，发布审计结果公告的同

时及时、全面、准确公开整改情况，重点公开政府“三公”经费审

计情况及审计处理结果，进一步提升财政预算执行和收支审计工

作的透明度。但目前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一是一是一是人员缺乏。目前

我局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任人员有 2名，且承担其他工作。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公开内容把握不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涉及到保密审查一关，

除要掌握一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知识外，还对工作人员的保密知识

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公开数量有待增加。

四、2017 年工作思路

2017年，我局将进一步增强为民意识，重点推进城乡低保申

请标准、申请审批程序、资金使用情况、推进社会组织备案登记、

地名、殡葬救助、养老机构设立等信息公开。 建设阳光、透明民

政，强化督查督办，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高效、协调运转。

贺兰县民政局

2017年 1月 23日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6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 条）
条 20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20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26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二、回应解读情况 ——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次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2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一）收到申请数 件

1.当面申请数 件

2.传真申请数 件

3.网络申请数 件

4.信函申请数 件

（二）申请办结数 件

1.按时办结数 件

2.延期办结数 件

（三）申请答复数 件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涉及商业秘密 件

涉及个人隐私 件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

稳定
件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四）申请公开的主要内容

主要侧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几个方面，

其中_______占比 %、_______占比 %、_______占比 %。
——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

数）
人

2.兼职人员数 人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

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

（一）召开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张丽茹 填报人：张丽茹

联系电话：0951-8061319 填报日期：2017 年 1 月 22 日




